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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办发〔2023〕26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》的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

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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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

第一部分 概 述

1.1 项目背景

为贯彻落实全国及省、市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

促进生猪生产发展食品会议精神，2020 年，按照生态环境部

办公厅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〔2019〕55

号）的要求，滕州市人民政府发布《关于调整滕州市畜禽养殖

禁养区布局规划的通知》。

2022 年，枣庄市生态环境局 枣庄市农业农村局发布《关

于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指出“各

区（市）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（畜牧）部门严格按照

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，编制

辖区内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》，并结合《规划》编制，细

化禁养区范围，标定拐点坐标，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精细化

管理”。因此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组织开展禁养区现场

勘测定标工作，现场勘测发现现有禁养区范围与现行有效的城

镇发展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，因此为保障畜禽养殖业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，枣庄市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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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局滕州分局开展禁养区调整工作。

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组织召开了项目启动会议，确

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分对象。技术组赴滕州市开展了多次

现场调研，多方面收集资料，进行全面深入分析，认真做好过

程控制。

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召开征求意见会议，征求各镇

街意见，保证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根

据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和本地区实际情况，确定

划分为禁养区和非禁养区。

1.2 禁养区调整依据

（一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2023 年 3 月 1 日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 年 5 月 1 日）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 年 1 月 1 日）；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 年 1 月 1 日）；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2018 年 10 月 26

日）；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2018 年 12 月 29

日）；

7.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4 年 1 月 1 日）；

8.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

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〔2019〕55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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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（2021 年 2 月 11 日）；

10.《关于转发环办土壤〔2019〕55号文件做好规范畜禽养

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（鲁环函

〔2019〕300 号）；

11.《山东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鲁

政字〔2022〕196 号）；

12.《关于枣庄市滕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复

函》（鲁环函〔2018〕30 号）。

（二）相关技术、标准、规划

1.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（环办水体〔2016〕

99 号）；

2.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596-2001）；

3.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》（HJ/T81-2001）；

4.《山东省“十四五”畜牧业发展规划》（鲁牧计财发

〔2021〕15 号）；

5.《关于印发枣庄市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通知》（枣政办

字〔2016〕88 号）；

6.《滕州市各镇（街道）总体规划》（2018-2035）；

7.滕州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。

1.3 技术路线

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技术路线主要包括以下

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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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资料收集

收集滕州市自然环境状况、社会经济状况、水源地保护区

布设情况、城镇总体布局与规划等资料，根据滕州市三区三线

划定成果、滕州市水源地划定方案、滕州市各镇（街道）总体

规划、畜牧业发展规划等材料，调查和评价现有畜禽养殖禁养

区布局，分析现有禁养区主要问题。

2、禁养区划分方案

按照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

要求，制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初步划分方案，明确禁养区范围及

边界。

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召开征求意见会议，征求各镇

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意见，进一步明确禁养区拐点位置。经确

认无误后，绘制禁养区分布图。

3、成果上报与审查

制定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，完成相关图件的编

绘工作，完成成果上报和审查。

4、禁养区管理要求与保障措施

研究制定禁养区的管理要求，从组织领导、责任分工、宣

传引导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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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禁养区调整方案

2.1 指导思想

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、

保障生态环境质量为目的，以统筹兼顾、科学可行、依法合规、

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，综合考虑全市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

功能重要性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坚持畜牧业与生态环境

相协调，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布局，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，

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，切实加强环境监管，促进环境保护

和畜牧业协调发展。

2.2 畜禽养殖功能区划分

滕州市畜禽养殖布局划分为两个区域：禁止养殖区和非禁

止养殖区。

（一）禁止养殖区：是指按照调整依据，在指定范围内禁

止建设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、

养殖小区的区域。

（二）非禁止养殖区：是指禁止养殖区之外，按照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等规定，可以建设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区

域。

2.3 畜禽养殖禁养区布局界限

1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：荆泉水源地、楼里水源地、羊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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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地、龙山头水源地、后石湾水源地、西石楼水源地、许坡

水源地、魏庄水源地、王杭水源地、东于水源地、十字河水源

地和四李庄水源地。

2、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：

城市建成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、各镇（街道）驻地居民区

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。

3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。

2.4 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情况说明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

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﹝2019﹞55 号）、《畜禽养

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，对枣庄市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布

局进行如下调整。

1、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中的马河水库调整为“非禁养

区”。

调整前禁养区范围：荆泉水源地、楼里水源地、羊东水源

地、龙山头水源地、后石湾水源地、西石楼水源地、许坡水源

地、魏庄水源地、王杭水源地、东于水源地、十字河水源地和

四李庄水源地、马河水库。

调整后禁养区范围：荆泉水源地、楼里水源地、羊东水源

地、龙山头水源地、后石湾水源地、西石楼水源地、许坡水源

地、魏庄水源地、王杭水源地、东于水源地、十字河水源地和

四李庄水源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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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将饮用水调水工程干线及其设施的保护区域调整为

“非禁养区”。

调整前禁养区范围：饮用水调水工程干线及其设施的保护

区域：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干线两侧 1000 米范围内：南水北调

续建配套工程涉及的河道、渠道、水库两侧或周围 200 米范围

内。

调整后禁养区范围：将上述范围调整为“非禁养区”。

3、将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调整为“非禁养

区”。

调整前禁养区范围：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：

微山湖湿地红荷风景区、莲青山生态旅游区核心区范围内。

调整后禁养区范围：将上述范围调整为“非禁养区”。

4、将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

划定“禁养区”部分调整为“非禁养区”。

调整前禁养区范围：滕州市城区中心区域、高铁站建成区

及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范围内。

调整后禁养区范围：城市建成区、各镇（街道）驻地居民

区。

2.5 管理要求

滕州市畜禽养殖布局划分为两个区域：禁止养殖区和非禁

止养殖区，实行分类管理制度。

（一）禁止养殖区管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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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。饮用

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畜禽养殖场。

2、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划

定为禁养区的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3、禁止养殖区内现有规模养殖场由滕州市人民政府依法

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。

（二）非禁止养殖区管理要求

1、在非禁养区内，可以新建、扩建、改建规模化畜禽养

殖场（小区），本着依法用地、科学用地和集约用地的原则，

调整畜禽养殖业结构，并优先发展生态型和资源综合利用型的

畜禽养殖场，实现清洁生产、生态养殖、种养结合，大力发展

优质、高产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的标准化、规模化现代畜牧业。

2、在非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禁止占用基

本农田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防疫条件、其污染防治措

施及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

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。此外同一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

内不得饲养两种以上的畜禽。

2.6 保障措施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有关部门和各镇（街道）要充分认识

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区域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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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工作责任，强化工作措施，持续优化畜禽养殖业结构，最大

限度减少污染，切实改善群众生活环境，维护群众身体健康，

推动全市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2、明确责任分工。各镇（街道）负责辖区内畜禽养殖场、

养殖小区的日常监管，做好畜禽养殖动物疫病防治和污染治理

工作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规范养殖用地的使用；市

农业农村局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；市生

态环境局滕州分局负责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

理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加强对畜禽养殖用地监管；市行政审批

服务局负责做好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有关证照审批发放；其

他有关部门、单位要根据工作职责，配合做好畜禽养殖动物疫

病防控和污染治理相关工作。

3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

用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多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、多

形式的宣传禁养区范围和管理要求，为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

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2.7 有关说明

今后国家、省颁布的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

场（小区）的区域，从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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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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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清单

名称 禁养区数量 (个) 禁养区面积/公顷

滨湖镇禁养区 1 357.79

大坞镇禁养区 1 193.80

姜屯镇禁养区 3 359.97

界河镇禁养区 1 138.00

东郭镇禁养区 1 142.81

东沙河街道禁养区 1 776.47

南沙河镇禁养区 2 125.46

柴胡店镇禁养区 1 133.99

官桥镇禁养区 4 231.14

张汪镇禁养区 1 296.45

城区禁养区 1 8010.55

龙阳镇禁养区 1 133.51

羊庄镇禁养区 1 115.00

鲍沟镇禁养区 1 492.42

级索镇禁养区 1 493.87

洪绪镇禁养区 2 800.67

木石镇禁养区 2 196.00

西岗镇禁养区 2 555.25

荆泉水源地 1 4941.67

楼里水源地 1 46.66

四里庄十字河水源地 1 677.09

羊东水源地 1 5255.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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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滕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拐点坐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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